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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4 日 7 时 50 分，中山市石岐孙文东路 28号

L232 商铺发生一起一般触电事故，造成 1 人死亡。事故发生后，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中山市应急管理局牵

头，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山供电局、

石岐街道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的中山石岐孙文东路 28号 L232

商铺“12·4”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

相关的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经调查认定，中山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12·4”一般

触电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及时发现并消除

现场作业工具安全隐患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取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和性质，提出了对事故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整改

措施，现将事故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企业情况

1.东莞市行一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MA4UNJ0T65，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类型：有限责任

公司（自然人独资），成立日期：2016 年 4 月 13 日，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拾万元，登记机关：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营业期

限：长期，住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蓢基湖恒福路 3 号 2

栋 301 室，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品、文具、体



育用品、家居用品、文化用品、电子产品、工艺品；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二）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蔡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东莞市禾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职务：

法定代表人，住址：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系中

山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装修工程承包方。

2.死者：方某甲，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

码：*************，职业：散工，住址：江西省赣州市

**********，系中山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装修工程喷

漆工。

3.王某某，性别：男，民族：汉族，居民身份证号码：

************，职业：散工，住址：江西省赣州市*************，

系中山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装修施工工程喷漆工。

（三）合同签订情况

蔡某甲本身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承包资质，冒用广州

鑫汉旭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资质证明和张某某（东莞市行一

生活用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装修施工合同》，承揽

中山石岐万象汇 L232 商铺装修工程，工程包工包料，合同金额

17.53 万元，并由蔡某甲在广东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商业

管理分公司处备案。蔡某甲将 L232 商铺装修工程的刮腻子喷漆



工作发包给方某甲，双方未签订合同或协议，口头约定按实际

作业面积结算工钱，方某甲自行携带喷漆机并雇请王某某共同

作业。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12 月 3 日早上 8 时，方某甲、王某某来到中山市

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开始刮腻子工作，现场还有监工肖

某某、电工方某乙以及陈某某、蔡某乙、孙某某等多名木工作

业。18 时 30 分左右，方某甲饭后回到 L232 商铺加班使用自带

喷漆机进行喷漆工作，王某某独自回住处休息。21 时 30 分后，

L232 商铺施工人员陆续收工离开，商铺施工现场留下方某甲独

自一人向天花喷漆。12 月 4 日上午 7 时 50 分，王某某到达 L232

商铺，发现方某甲手握喷漆枪头躺在天花通风管道一动不动，

呼之不应，后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方某甲长时间使用喷漆机进行喷漆作业,因喷嘴喷出的涂

料溅湿喷漆机外壳并渗入机器内部,机器内部线路短路,使喷漆

机外壳及喷枪带电,超过安全电压,导致手持喷枪作业的方某甲

发生触电身亡。

（二）生产经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职责情况

1.方某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喷嘴喷出的涂料溅湿喷漆机外壳并渗入机器



内部,机器内部线路短路,喷漆机外壳及喷枪带电,超过安全电

压的事故隐患。

2.蔡某甲无相应等级资质而承揽工程，未对方某甲的安全

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喷漆

机内部线路绝缘破损线芯裸露,外壳接地线连接不合格,漏电保

护开关不跳闸，喷漆机受潮带电超过安全电压）。

3.东莞市行一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将商铺装修工程违规委托

给不具备相应等级资质的个人蔡某甲。

4.广东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商业管理分公司对装修

工程报备资料审核不严，现场安全巡查监督不到位。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方某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

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喷嘴喷出的涂料溅湿喷漆机外壳

并渗入机器内部,机器内部线路短路,喷漆机外壳及喷枪带电,

超过安全电压的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责任，是事故责任单位。为吸取教训，教育和惩戒有关事故责

任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建议对中山石岐孙文东路 28 号 L232 商铺“12·4”一般

触电事故的事故单位和有关责任人作出如下处理：

1.方某甲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喷嘴喷出的涂料溅湿喷漆机外壳并渗入机器

内部,机器内部线路短路,喷漆机外壳及喷枪带电,超过安全电



压的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是

事故的责任单位。因方某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对方某甲

进行处罚。

2.蔡某甲无相应等级资质而承揽工程，未对方某甲的安全

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以上

违法行为建议由住建部门依法处理。

3.东莞市行一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将商铺装修工程违规委托

给不具备相应等级资质的个人蔡某甲，以上违法行为建议由住

建部门依法处理。

4.广东金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商业管理分公司对装修

工程报备资料审核不严，现场安全巡查监督不到位，建议由石

岐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进行约谈教育。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石岐街道办事处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扛起安全生产属地政治责任，深刻

把握限额以下建筑工程安全管理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

切实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以系统化治理、规范化管

理、专业化监管筑牢建筑安全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

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一）健全属地监管体系，构建全链条安全管控格局



由街道城建部门牵头完善限额以下建筑工程安全监管工作

机制，健全工程告知性信息登记制度，摸清工程底数、细化台

账信息，实现辖区工程全覆盖、全流程、可追溯管理。常态化

开展街道、社区（村）联动巡查检查，聚焦施工流程、安全防

护、人员资质等关键环节，精准排查安全隐患，建立隐患排查、

整改、复核、销号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拓宽社

会监督渠道，畅通群众投诉举报途径，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构

建政府监管、社区联动、群众参与的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同时

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依托各类宣传阵地普及建筑施工安

全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全面提升建设主体、施工单位及群众

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意识。

（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安全生产内生防线

严格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督促其依法完成工程信息登

记，并在施工点位醒目位置公示信息，实现全程可查可溯。强

化源头管控，督促建设单位择优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安

全管理规范的施工企业，明确双方安全生产权责，推动安全责

任层层传导、落地落实。规范现场施工作业管理，督促施工单

位严格按照备案方案和安全规范施工，常态化开展作业人员安

全培训、技术交底和岗前安全教育，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操作能

力。紧盯高处、电工、电焊等高危作业环节，严格执行人员持

证上岗制度，严厉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冒险施工等行为，

从源头杜绝安全风险，夯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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